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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稽查人員面臨基層官僚困境與龐大壓力，為完成目標，他們可能

會採用不同的執法風格，而這會影響管制政策執行的成效，本文針對

臺灣三個縣市的基層食安稽查人員，運用量化及質化的研究方法，來

檢視他們在面對不同類型的餐飲場所時，是否會採用不同的執行風

格？以及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其執行風格？ 

主成分分析結果顯示我國餐飲稽查人員的風格，可以用兩個維度

進行分類，分別是嚴厲執法程度以及溝通教育程度，利用這兩個分類

維度及群集分析，我國食安稽查人員分成三類，分別是溝通協調型、

例行公事型以及嚴格執法型；此外，稽查人員在面對夜市攤販時，其

執行風格會偏向為例行公事型。最後，本文結果顯示稽查人員的性

別、教育背景、年資、及所處地區等，都可能會影響其執行風格。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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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本研究，希望各縣市衛生單位在分派稽查人力時，能考量稽查人員

的執行風格，以提升我國食品安全管理的成效。 

[關鍵詞]：政策執行、基層官僚、執行風格 

 

 

 

壹、前言 

在管制政策的執行過程中，有許多行為者參與其中，政務官與高階文官負責政

策制定，基層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cy）中的稽查人員負責政策的執行，他們

在執行政策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執行法規，檢查業者是否符合法令規範，並達成上

級長官的績效要求，但另一方面，則往往會面臨時間不足、工作量過大及業者的刻

意阻撓等困難（Lipsky, 1979）。1 在執行過程中，有許多機會與場合需要與業者互

動，倘若發現有違規情事，基層稽查人員可以採取的行動包含溝通、輔導、要求限

期改善、罰金、停業甚至是直接關廠等，這些稽查與處罰的行為會影響政策的最終

成效（Gormley Jr., 1986; Nielsen, 2006）。因此，稽查人員於此情況下，會產生何

種執法行為，2 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其欲探討稽查人員與受管制廠商的互動情形

為何？會採取嚴格或是寬鬆的執行風格？哪些因素會影響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等

（Braithwaite, Walker, & Grabosky, 1987; Gormley Jr., 1986, 1998; Hutter, 1989; 

Kitamura, 2000; Lo, Fryxell, & Van Rooji, 2009）？ 

過去學者們對於稽查人員執行風格（enforcement style）的研究累積許多成果，

有學者認為可使用一個維度進行分類，例如執法的嚴格程度等（Hutter, 1989: 155-

157; Hunter & Waterman, 1992; Kagan, 1989: 95-96），但也有學者認為應使用兩個維

度，例如執法嚴格程度、便利性程度、彈性程度及威嚇程度等（Braithwaite et al., 

1987: 340-343; Gormley Jr., 1998: 369; May & Burby, 1998: 165-167; May & Winter, 

                                                      
1 在臺灣食品加工廠的稽查現場上，基層官僚常會碰到的阻礙包含：業者態度不佳、惡言

相向、人身威脅、黑道介入、當天停工、以機密為由拒絕給予資料、或是暗自錄音錄影

等（王宏文、林明昕、潘敏雄、謝淑貞、許輔，2017）。 
2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基層官僚中的稽查人員，也就是某些文獻中所稱之第一線稽查員

（Rinfret & Pautz, 2013），後續統稱為稽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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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157-159; May & Wood, 2003: 125-127）；甚至有學者提出應以多個維度來進行

分類（Lo et al., 2009: 2713; McAllister, 2010; Tang, Lo, & Fryxell, 2003: 82-83）；此

外，分類的標準亦不相同。過去研究顯示執行風格會隨著地區、所管制的產業特

性、稽查人員特性等因素改變，較難從單一國家或產業之稽查人員執行風格推論其

他國家或產業的風格呈現情形，因此認為這是一個實證的問題，並不能單從理論上

的推論進行分類，而須經由實證研究來獲得分類結果（May & Winter, 2000）。 

另外，過去研究指出稽查人員可能對於不同規模的業者採用不同的稽查風格，

例如有研究結果顯示，稽查人員對於大型業者通常會採用較為彈性的方式執法

（Bardarch & Kagan, 1982; Kagan, 1989: 102-103），3 但若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可

以用兩個維度來分類，則嚴厲程度只是其中一個分類維度，另一個分類維度則可能

是便利性或是彈性程度，過去研究只指出稽查人員的嚴厲程度的變動，但並未說明

其他分類維度的變化，故無法判斷稽查人員在執行風格上是否有差異，目前尚無學

者嘗試解決此問題，因此，本文在研究方法上進行創新，4 即直接詢問稽查人員在

面對不同類型業者時的互動情形，以此來檢視稽查人員在面對不同業者時，其執行

風格是否有差異、並進行比較分析，希望能夠填補過去研究的間隙。 

筆者參考 May 與 Winter（2000），將執行風格定義為「稽查人員在進行稽查

時，其與被管制者互動的特性」，並將研究對象放在臺灣衛生局的稽查人員，因其

執行的業務項目眾多，5包括檢查食品工廠、進行後市場查驗及各種餐飲場所的稽查

                                                      
3  國外的實證研究中，對於不同規模大小的業者，多是以其從業人數的多寡來做為衡量的

方式，忽略業者本身執業特性的不同。例如在餐飲業上，臺灣的中小型餐廳與夜市攤販

所雇用的人數相差不多，但其執業的特性卻有很大的不同，依據我國衛生局對餐飲業別

的分類標準，中小餐廳是有店面的，夜市攤販則是沒有店面的，因此其餐飲器具、洗滌

場所、與用餐處所的地點固定性較低，且有一定的移動性，安全衛生的程度也比較難維

持，且其流動性較高，政府不易管制。 
4  有關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創新之處，請參見本文的第貳章第二節及第參章，主要是透過

問卷設計及統計方法的應用，先透過統計方法來找出適合的分類維度，再利用同樣的分

類方式，來檢視稽查人員對於不同的餐飲業者的執行風格，這樣就可以知道稽查人員的

執行風格是否有轉變。 
5  負責我國餐飲場所食品安全的單位為地方政府的衛生局。地方衛生局所負責的業務包含

食品安全的管理稽查、藥物、藥政、化妝品以及菸害防治等業務，業務量大且複雜。在

食品安全管理上，則包括境內市場上食品的抽查、食品加工廠的輔導與檢查以及針對餐

飲場所進行稽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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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些業務的性質不同，管制人員與業者的互動狀況可能不同，因此，本研究選

擇餐飲場所稽查業務作為研究對象，主要的原因有三：第一，臺灣餐飲場所的數量

眾多，稽查人員短缺，6 因此稽查人員面臨嚴峻的執行困境；第二，我國外食人口

眾多，許多民眾都是在餐飲場所用餐，因此餐飲場所的安全衛生與民眾的健康息息

相關；第三，餐飲場所有不同的類別，根據各縣市衛生局所公告的查檢表，餐飲場

所可分為三類，即宴席餐廳、中小餐廳以及夜市攤販等三類，其執業方式與規模不

同，政府也分別訂定不同的稽查標準與規範，7 因此稽查人員可能有不同的執行風

格，符合本文的研究動機。 

依據 Gormley Jr.（1986）的政策分類，餐飲場所之食品安全稽查屬於社會關注

度較低，以及技術複雜度較低的街頭政治（street-level politics），政府機關在執行

這類政策時，會特別仰賴稽查人員來忠實依據法規進行稽查，故第一線人員的認

知、偏好、與執行風格會直接影響管制機關的執行情況與成效。因此，筆者提出以

下三個研究問題： 

一、 臺灣衛生局餐飲稽查人員的稽查風格，可以使用甚麼樣的分類標準？又可依照

此分類標準將稽查人員風格分成哪些類型？ 

                                                      
6  根據財政部與經濟部之統計資料，至 2016 年底，臺灣整體餐飲業的營業家數超過 13 萬

家，2016 年的營業額亦已突破新臺幣 4,800 億元。在各縣市的分配上，臺北市與新北市

的餐飲業家數分別為約 2 萬家與 1.5 萬家，其衛生局中的稽查人員數分別約為 70 人與 40

人，且這些稽查人員還要負責藥物管制、化妝品及菸害防治業務等，在食品安全上，也

還要進行市場上食品的抽查、食品加工廠的輔導與檢查等，因此業務繁多（取自：

http://web02.mof.gov.tw/njswww/WebProxy.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i0507&r

dm=ffffffff）。 
7  依據目前法規，餐飲業的衛生稽查屬於地方自治事項，各縣市有訂定相關法規及稽查標

準，作者查閱各縣市衛生局的查檢表，餐飲場所可以分為三類：即宴席餐廳、中小餐廳

以及夜市攤販。宴席餐廳為大型的餐飲場所，舉凡飯店、大型宴會廳、婚宴場地、及連

鎖餐廳等，此類場所服務的消費者數較為龐大，法令的嚴密度較高；中小餐廳則是規模

較小，但具有店面的餐飲業，例如小吃店、便當店以及早餐店等，單次服務的客數較

低，法令規範大致與宴席餐廳相同，僅有部分規定放寬；夜市攤販則是指流動性較高的

攤販，此業別單次服務客戶數低，但與消費者接觸的頻率高。稽查人員在稽查上述餐飲

場所時，若發現違規，得採取現場輔導改善、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罰鍰或停業等措

施。另外，夜市型態隨地區不同而有不同，都市地區多為觀光夜市，攤販多會在固定的

地點附近擺攤，但在鄉村地區，則多為流動夜市（余舜德、黃應貴，1999；余舜德、周

耿生，2004；吳豐山、楊美鈴、余騰芳，2010）。 

http://web02.mof.gov.tw/njswww/WebProxy.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i0507&rdm=ffffffff
http://web02.mof.gov.tw/njswww/WebProxy.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i0507&rdm=ffff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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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稽查人員在面對不同稽查對象時，是否會出現不同的稽查風格，其類型分布情

形如何？ 

三、 影響稽查人員執行風格的可能因素為何？ 

本文受限於被調查機構的合作意願，8 無法針對臺灣所有縣市的衛生局來進行

調查，雖然最後僅能在三個縣市進行調查，但仍具一定代表性，也就是代表高都市

化地區的臺北市、代表鄉村地區的彰化縣、以及都市鄉村混雜的新北市，本文對這

三縣市進行問卷調查，將蒐集的資料進行量化分析，並輔以深度訪談，以回答上述

三個研究問題。透過本研究，可以提出我國基層稽查人員執行風格的實證資訊，並

可提供臺灣各縣市衛生局安排稽查人力的參考。惟因本文係屬探索性的研究，故樣

本數較少，是本研究之限制，但研究結果應仍能提供臺灣學術與實務界的參考，對

於管制政策的執行與第一線人員執行風格的了解有其重要貢獻。 

貳、文獻回顧 

本文在此節將先對餐飲場所稽查業務的政策屬性進行分析，並爬梳政策執行與

基層官僚的關係，同時整理過去有關稽查人員執法行為、認知與風格的研究，然後

檢視過去文獻中，何種因素可能會影響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 

一、政策執行與基層官僚 

政策執行是政策過程中較為模糊的部分，有論者認為不同的執行途徑中，所需

關注的行為者有所差異（Sabatier, 1986），但無論是何種途徑，都涉及政策的分

類，因不同類型的政策會有不同的關鍵影響因素或參與者。Gormley Jr.（1986）認

為管制政策可依照議題受關注度（salience）9 以及執行複雜度（complexity）10 分

                                                      
8  筆者曾以電話聯絡過去研究中曾訪談過的縣市衛生局，這包含臺灣大多數的衛生局，詢

問其接受本文問卷調查的意願，但大多數表示因工作繁忙，因此接受調查的意願不高，

只有三個縣市願意接受調查。 
9  政策受到的矚目程度，也就是社會上有多少人關注該項議題，若有較多人關注，政治人

物便有較高的動機回應。 
10 政策複雜度是指該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所涉及的技術難度，若是政策的技術要求較高，專

家介入的情形會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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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四種不同的種類，即聽證室政治（hearing room politics）、街頭政治（street-level 

politics）、手術室政治（operating room politics）和會議室政治（board room 

politics）等四類，如表 1 所示。不同的政策類型會有不同的主要參與者，形塑出不

同的執行態樣。 

表 1 政策分類：以關注度與複雜度為軸線 

 政策複雜度低 政策複雜度高 

政策關注度高 
聽證室政治 

參與者：政治人物、媒體與民眾。 

手術室政治 

參與者：高級文官、政治人物與媒體。 

政策關注度低 
街頭政治 

參與者：基層官僚。 

會議室政治 

參與者：企業、官僚與專家。 

資料來源：Gormley Jr. (1986: 607)。 

 

以餐飲場所稽查業務來說，一般社會大眾對於餐飲稽查業務的關注度不高，媒

體缺乏報導該議題的誘因，政治人物也比較不會涉入此類政策，另外，稽查人員在

執行業務時，大多是依照縣市政府所公告之查檢表進行檢查，因檢查項目均是肉眼

可見，無須操作高科技的器具或是運用複雜的實驗程序及法規，因此該政策的複雜

度較低。據此，本文將餐飲稽查政策歸類為街頭政治，該政策的主要參與者即為基

層官僚，此外，依該項政策屬於任務型導向，政治力較少介入，因此基層官僚如何

執行政策，以及採用何種執行態度，都會直接影響政策的結果（Gormley Jr., 

1998）。 

上述的政策分類顯示餐飲稽查業務的主要參與者是基層官僚，在執行相關法規

與業務時，會有許多影響因素，使其產生不同的稽查行為。基於理性選擇理論，基

層官僚會希望業務量能夠公平分配，且都在自己的掌握範圍中（Bowling, Cho, & 

Wright, 2004），但卻面臨資源稀少、民眾需求增加以及較少的支持等困難，導致其

必須發展應對機制，以應變不同的稽查需求與行為（Feinstein, 1989; Lipsky, 2010; 

Nielsen, 2006; Rowe, 2012）。此外，基層官僚的養成背景會影響其對於業務內容的

認知及與被管制者的互動模式，進而影響其稽查行為（Gormley Jr., 1998; Locke & 

Henne, 1986: 2），最後，上級長官的政策方針亦會影響稽查人員的行為（Nielse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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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餐飲場所稽查業務屬於關注度與複雜度均低的街頭政治，政策成效

取決於基層官僚的執行行為，基層官僚的行為則與其養成背景、工作經驗、業務認

知、業者互動以及所處機關與地區特性有關，換言之，關於餐飲稽查人員的稽查行

為，可分兩大部分進行討論，首先是其執行風格為何，再者則是何種因素影響稽查

人員執行風格。 

二、基層官僚的執行風格 

稽查人員在多重壓力下的執法風格受到許多學者的關注。過去文獻認為稽查人

員對工作的認知或執法哲學，會展現在他們實際的執法行為及與被管制者的互動

上，這也就形塑了他們的執行風格（Locke & Henne, 1986; May & Burby, 1998; Lo & 

Fryxell, 2003）。換言之，基層官僚實際執法時的反應，即是稽查風格的展現

（Nielsen, 2006），例如稽查人員若認為自己必須擔負教育被稽查者或是擔任輔導

者的責任，他們較會採取較為彈性的執法措施與風格（Kitamura, 2000）。 

但稽查風格的分類標準眾說紛紜，過去學者們提出許多分類方式，因分類標準

不同，稽查風格分類的結果也會隨之改變，此外，不同地區與管制機關也會呈現相

異的風格，因此稽查風格必須透過實證研究才能夠確實得知（May & Winter, 

2000），惟過去國外學者有許多不同的分類方式及結果，或可做為觀察我國稽查人

員風格的參考。 

較早期的研究多是用單一維度來區分執法風格，例如 Kagan（1989）認為可以

利用稽查人員在稽查時的正式化（formalism）程度（亦可稱為執法的嚴格程度）11

來區分執行風格，正式化程度越高表示稽查人員對於堅守法規的認知越強烈

（Hutter, 1989; Hunter & Waterman, 1992），因此，以正式化程度為維度，由高至低

所呈現出的稽查風格會是依法型（ legalistic）、彈性型（ flexible）、妥協型

（conciliatory）以及退卻型（retreated）等幾種類型（Kagan, 1989），亦可簡單分

做正式型（ formal）、非正式取向型（ informal oriented）以及退卻型等三類

（Kitamura, 2000）。另外一個常被使用的單一分類維度則是稽查人員在執法時的彈

                                                      
11 稽查人員稽查時的正式化的程度是指稽查人員對於法規的堅持（Insistence）程度，也可

視為嚴格執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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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程度（Bardarch & Kagan, 1982），在光譜的一端是稽查人員極端地堅守法規，對

於所有被稽查對象一視同仁，完全沒有彈性，在光譜的另一端則是稽查人員會視被

稽查對象的不同，採取不同稽查方式。 

後續學者批評單一維度的分類方式，認為這樣無法確實得知影響稽查風格的因

素，因此提出二維分類的想法（Braithwaite et al., 1987: 340-343）。 12其中，

Gormley Jr.（1998）認為基層稽查人員在執行法規時，可以同時又嚴格又具有彈

性、亦能夠嚴格但沒有彈性，因此他提出兩個分類維度，即寬容（leniency）程度

（亦可從反向來看，即執法的嚴格程度）與彈性（flexibility）程度。Gormley Jr.

（1998）所提出的分類方式，雖獲得學界肯定，但其分類方式卻沒有實證證據支

持，而受到批評（May & Winter, 2000: 146）。 

後續學者沿用二維分類的想法，大多利用問卷調查，來蒐集第一線稽查機關以

及稽查人員的回應，並且整理資料，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篩選出分類標準（May & Winter, 2000; May & Wood, 2003），然後再使用

群集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來將稽查人員分成幾個類型（May & Burdy, 1998; 

May & Winter, 2000）。 

例如 May 與 Burby（1998）針對建築法規稽查人員之執行風格進行研究，實證

分析結果顯示可以用系統化（systematic）程度與便利性（facilitative）程度等兩個

維度來進行分類，13 將稽查人員分成嚴格型（strict）、合作型（accommodative）

以及創造型（creative）等三種。嚴格型的稽查人員擁有較高的系統化程度以及較低

的便利性程度，表示該類稽查人員以法律規定為依歸，採用較為一致的執法行為，

合作型則相反，稽查人員較為重視溝通協商的過程，法令規定反而是其次，創造型

的稽查人員則是兩種程度均高，以讓業者遵守法規為最高原則，手段卻相當靈活，

會以不同的樣貌對待不同的業者。 

此外，May 與 Winter（2000）亦利用同樣的方式，針對農場環境稽查人員的風

                                                      
12 此分類採用執法完整度（enforcement）與管制程度（regulation）兩個維度，惟這此二維

度以稽查人員的實際行動為標準，較少探討基層官僚的內在認知，分析層次偏於表象。 
13 系統化程度是指稽查人員在檢查項目或執行法規時的組織化程度或是有規律的程度，程

度越高表示稽查人員在執行業務時的組織性越高；便利性程度則是表示稽查人員注重如

何讓被管制業者願意符合法規而所給予不同的處置方式，故便利程度越高，代表稽查人

員越會採用不同的方式面對不同的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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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可以用威嚇程度（coercion）與正式化程度（formalism）來

進行分類，14 將風格分為依法行政型（rule-bound）、堅定嚴格型（insistent）以及

虛張聲勢型（token），依法行政型的正式化程度最高，威嚇程度則有高有低，顯示

他們一切以法律為依歸；堅定嚴格型則是有很高的威嚇程度，執法程度則居中；虛

張聲勢型則是兩種程度均低，較像是在作例行公事一般。上述研究均證明稽查風格

在不同業別或地區會呈現不同的樣貌（May & Winter, 2000; May & Wood, 2003）。 

整合上述，稽查人員的風格可以使用兩個維度呈現，亦可能套用在餐飲稽查人

員上。雖然食品安全稽查人員風格，並未在過去的研究議題之中，但是稽查風格可

使用兩種維度展現的研究方法，並不僅限在上述的兩種業別中，亦可推及到其他的

稽查領域（May & Wood, 2003）。 

以兩個維度作為分類基準，雖已廣受認同，但仍然有學者認為以此分類法無法

做出有效的分類，因而提出稽查風格可使用多個維度來進行分類（McAllister, 

2010）。多維度的分類標準，除了過去常使用的正式化程度與威嚇程度外，還新增

其他維度，例如教育導向程度（education）、15 外在影響力（external influence）、

16 先後排序程度（ prioritization）、 17 自治（ autonomy）以及機關能力程度

（capacity）18 等（Lo et al., 2009; McAllister, 2010; Tang et al., 2003），但也有學者

對多維度的分類方法提出批評。19 

綜合上述，本文認為使用單一維度來進行分類過於簡略，分類結果代表的涵義

略顯單純，利用多個維度的分類標準難以呈現結果，導致最後的分類結果不明。利

用兩個維度的分類方式，則可以得出較明確的分類結果，且各類型有其特徵意涵，

應是較適合的分類方式。 

                                                      
14 正式化程度與先前研究定義相同，也就是執法的嚴格程度；威嚇程度則是指稽查人員傾

向或偏好使用處罰等威脅性的工具來執法。 
15 教育導向程度是指稽查人員在執法時，教育業者遵守法規的認知程度。 
16 外在影響力則是指稽查人員受到政治力干預的程度。 
17 先後排序程度係指基層官僚對其工作重要性的排列順序（Lo et al., 2009; Tang et al., 

2003）。 
18 自治程度是指機關型塑稽查目標的能力，機關能力程度則是指涉機關舉發違規的能力

（McAllister, 2010）。 
19 利用多種分類維度雖能夠涵蓋更多影響因素，解釋稽查人員執法時的認知，但卻無法將

稽查人員明確地分類成數個執法風格（Lo et al., 2009; Tang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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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過去研究顯示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可能由不同維度與面向所組成，其執

行風格會隨著地區不同而有不同的分類依據以及結果（May & Winter, 2000; 

McAllister, Rooij, & Kagan, 2010），稽查人員本身也可能會在不同的機關或場域有

不同的執法認知與風格展現（Mascini & Wijk, 2009），因此，過去的成果雖能夠作

為研究的參考，但卻不能全盤適用於其他地區（McAllister, 2010），若欲得知其他

地區的稽查風格，仍須進行個別地區或機關的實證研究（May & Winter, 2000）。 

三、影響基層官僚執行風格的因素 

過去研究顯示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會受到三類因素影響，即稽查人員個人特

性、所在地區及所屬稽查機關特性、及被管制業者特性等影響。茲分述如下： 

第一，在稽查人員個人特性上，過去研究顯示稽查人員的工作經驗、年資、年

齡、及教育背景等因素可能會影響其執行風格。在年資與工作經驗上，過去研究認

為稽查人員的工作經驗與年資會影響執行風格，年資較少的人員稽查經驗較少，對

相關政府法令的認識不足，因此較會傾向依據檢核表來進行稽查，亦較無執行彈

性，也較少提供業者專業協助（Bardarch & Kagan, 1982; Gormley Jr., 1998）。

Hedge、Menzel 與 Williams（1988）的研究結果顯示年資越長的稽查人員，較不會

使用開單處罰的策略，會以溝通為主，並不會過於嚴厲。此外，若稽查人員有在被

管制業者工作的經驗，則這也會影響稽查人員對業者的認知與執行風格（Gormley 

Jr., 1998）。 

相同的，稽查人員的年齡也可能會對執行風格有影響，雖然 Hedge 等人

（1988: 330）發現年齡不會顯著影響執行風格，但 Gormley Jr.（1998）則發現稽查

人員的年齡越大，越傾向給予業者技術上的協助等，也就會影響其執行風格。 

在教育背景上，過去學者認為稽查人員的教育背景不同，其利用威嚇或是嚴厲

方式執法的程度會有所不同（Hedge et al., 1988），惟過去研究結果顯示教育背景對

於稽查風格的影響有限，沒有顯著的影響（Gormley Jr., 1998; Hedge et al., 1988），

雖然這項變數沒有顯著的影響，但學者仍會將其放入模型中測試，做為控制變項

（Lo et al., 2009）。 

第二，在所在地區及所屬機關上，過去研究顯示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可能會因

所在地區的特性而有不同（Lee, 2008），例如在人口或被管制業者數量較少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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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稽查人員能夠有效管控境內的業者，因此會採取較為寬鬆的稽查方式，儘量與

業者進行溝通協調；相反的，人口或被管制業者較多的地區，稽查人員則會抱持著

懷疑的態度，對於業者採取嚴格的稽查態度（Hutter, 1989）。又例如基層官僚在鄉

村地區會比較以彈性的方式執法，在都市地區則較為嚴厲（Gormley Jr., 1998）。 

另外，稽查人員所屬的稽查機關所面臨的法規命令、可選擇之處罰工具、領導

風格與組織文化等，皆會影響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過去研究顯示若稽查人員所屬

政府機關所面臨的管制法令較嚴格，則執法風格會趨向嚴厲（Gormley Jr., 1998）。

此外，法規中所賦予稽查人員在發現業者違規時，若可以使用的處罰型態或工具較

多時，則稽查人員就較能夠依據業者違規的程度給予不同程度的處罰，使其執法行

為比較容易，也就較為願意來直接處罰這些業者（Ayres & Braithwaite, 1992）；反

之，若稽查人員沒有被法規賦予適當的處罰工具，會導致其在處理違規業者時遭遇

困難，主要原因在於即使業者違規程度很嚴重，稽查人員也不太願意處以停業等重

大處分（Gormley Jr., 1997）。 

第三，被管制業者的一些特性，也會影響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例如廠商的知

識程度與識法程度的高低，及經濟狀況等，會讓稽查人員採用相異的風格執法

（May & Winter, 2000; Winter & May, 2001; McAllister et al, 2010）；稽查人員也會

依照業者之前的表現決定稽查方式，對於過去表現較好的業者，稽查人員會採取寬

容且有彈性的稽查方式，對於過去表現較差的業者則是採用嚴厲與威嚇態度執法

（Bardarch & Kagan, 1982; Pautz & Wamsley, 2012），換言之，稽查人員會依照過

去的經驗，對於較不願意遵守規範的業者會採用較為嚴厲的執法方式（Scholz, 

1984） 

此外，被管制業者的規模可能會影響稽查人員的執法行為。過去研究顯示規模

較大的業者具有足夠的資金與人力去查詢與了解法規，願意採取措施以符合法規的

意願較高，過去的稽查表現較好，也較配合政府的稽查，故稽查人員對於大型業者

通常會採用較為彈性的方式執法（Bardarch & Kagan, 1982; Kagan, 1989: 102-103; 

Holleran, Bredahl, & Zaibet, 1999; Martinez, Fearne, Caswell, & Henson, 2007; Mensah 

& Julien, 2011）。20 

                                                      
20 過去國外相關研究對於不同規模業者的衡量方式，多是以從業人員數目的多寡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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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業者則常因為缺乏資金、時間不足、經驗較少、資訊不充分、缺乏支

持、沒有興趣改革或是沒有知識等，無法更新設備或是整理販賣環境，較不願意配

合政府的食品安全政策要求（Taylor, 2001; Taylor & Kane, 2005; Yapp & Fairman, 

2006；陳雅婷，2015）。因此，稽查人員在稽查小型業者時，通常都很清楚了解大

型業者與小型業者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會依據實際情形來調整自己的執法行為，若

發現小型業者之違規是因為缺乏法規知識或是食安能力時，亦會提供建議給這些業

者，使其能夠達成法規的要求（Buckley, 2015）。 

綜合上述，業者的規模大小會影響其擁有的資源大小，進而影響其守法意願、

程度、以及食安表現，稽查人員會依照業者先前的表現決定執法的方式。因此，表

現較好的大型業者，稽查人員可能會以較為彈性溝通的方式執法，缺乏資源且食安

表現不佳的小型業者，則較可能受到嚴厲執法對待，但也有可能因為他們缺乏相關

知識與能力時，稽查人員會給予適當的建議，使其能在未來進行改善。 

綜合上面三類因素，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會受到稽查人員個人、所在地區與所

屬機關、及被管制業者等特性的影響，導致在不同地區的同一類機關，或是同一地

區的不同機關，甚至是同一機關內的不同稽查人員有不同的執行風格。過去國外的

研究成果雖能夠作為本文或我國管制機關的參考，但卻不能全盤適用，特別是我國

有許多流動性的攤販，是國外所少有的，因此欲探究我國管制機構稽查人員的稽查

風格，仍須進行本土的實證研究（May & Winter, 2000）。 

最後，過去相關研究顯示稽查人員可能會因業者的規模不同而有不同的執行風

格，但其衡量業者規模的方法多是以其雇用人員的數量來做區分，但在我國餐飲業

的實際運作上，中小型餐廳與夜市攤販所雇用的人數相差不多，但其執業的特性卻

有很大的不同，基本上，中小餐廳是有店面的，夜市攤販則是沒有店面的，因此夜

市攤販的料理器具、洗滌場所、與用餐處所的地點固定性較低，且改善成本對攤販

業者來說相對較高，安全衛生的程度也比較難維持（陳雅婷，2015），且其流動性

較高，政府不易管制。因此，本文在研究設計上進行創新，也就是直接詢問稽查人

員在面對不同類型業者時的互動情形，以此來檢視稽查人員在面對不同特性的餐飲

業者時，其執行風格為何？是否有差異？然後來進行比較分析。故本文的研究架構

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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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文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文是想針對不同地區的稽查人員，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來了解他們在稽查不同

類型餐飲業者時之想法。因本研究所能調查的地區僅有三個縣市，故在稽查人員所

在地區及所屬機關的可能影響因素上，如地區特性、領導風格、或組織文化等，並

不具備足夠的變異性，因此本文沒有對這類變數進行衡量與細部的分析，故在後續

研究結果的解釋上，就僅能從稽查人員所在地區與所屬機關的整體特性因素來進行

說明。21 

圖 1 顯示本文的研究重點集中在執行風格影響因素中的第一類與第三類因素，

也就是不同類型的餐飲業者是否會導致稽查人員採取不同的執行風格？影響稽查人

員執行風格的個人因素為何。 

根據上述文獻以及研究架構圖，本文提出三個研究假設，希冀透過後續的實證

資料檢驗之。 

第一，根據先前學者的研究，執行風格之分類應以兩個分類維度為宜，以此標

準分類出的稽查風格，通常可分為三類（May & Burby, 1998; May & Winter, 

2000）。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一個研究假設為：臺灣稽查人員之風格，可透過兩個

                                                      
21 因隸屬於新北市衛生局的稽查人員，是在新北市地區進行稽查的，因此，依據本文的研

究設計，稽查人員的「所在地區」與「所屬機關」兩個變數是無法有效分離的變數，故

在後續研究結果的解讀上，會將兩者視為一個整體變數來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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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維度將其分成三類。 

第二，稽查風格可能會因為不同的稽查對象，而呈現出不同的風格（May & 

Winter, 2000; Mascini & Wijk, 2009; McAllister et al, 2010）。稽查人員面對大型業者

時，彈性程度較高，面對小型業者時則可能較為嚴格（Bardarch & Kagan, 1982; 

Holleran et al., 1999; Kagan, 1989; Martinez et al., 2007; Mensah & Julien, 2011），據

此，筆者提出第二個研究假設：臺灣的稽查人員，面對宴席餐廳時，稽查風格會偏

向彈性或溝通，面對夜市攤販時，則可能轉趨嚴厲或是一致。 

第三，稽查風格可能會受到稽查人員所在地區及個人特性之影響（Gormley Jr., 

1998），依據先前文獻整理出之影響因素，本文提出第三個研究假設：稽查風格可

能會受到稽查人員所在地區、年資、教育背景、教育程度、及所擔任的職務等因素

之影響。 

參、研究設計 

本文採用量化以及質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的資料來自於餐飲稽查人員填答的

問卷，質化資料則來自筆者與地方衛生局稽查人員的訪談結果。 

本文的問卷題目參照過去學者對於稽查風格研究，在設計問卷之初，首先參考

過去學者對於執行風格的研究（May & Burby, 1998; May & Winter, 2000; May & 

Wood, 2003），整理出相關的問卷題目，並進行翻譯，但本文之研究對象是餐飲場

所之稽查人員，與過去的研究對象不同，故這些研究的問卷題目不能全盤適用，為

了反映我國餐飲場所特性及社會文化背景，筆者徵詢曾在縣市衛生局從事餐飲稽查

業務的專業人士，22 與其討論後，進行問卷的調整，草擬出問卷初稿。在設計出問

卷初稿之後，筆者至臺北市某稽查單位進行前測，23 以了解問卷的內容是否合宜、

                                                      
22 協助本文問卷設計的專業人士，曾在地方衛生局擔任基層稽查人員及技正職務達十餘

年，對於稽查現場與實務有豐富經驗與深入了解。 
23 筆者在獲得某一地方稽查單位同意後，來進行問卷前測，稽查人員在實際填答問卷時，

常受到陳情電話或是其他業務干擾，原本預計能在 15 分鐘內完成的問卷，有些稽查人員

甚至花費了約 1 小時才完成問卷。在填答問卷之後，筆者與這些稽查人員進行訪談，以

了解稽查人員對此問卷問題的意見，稽查人員普遍認為問卷問題能反映真實狀況，清晰

易懂且容易回答。在前測結束後，筆者調整問卷的內容、發放與回收方式，以期能提高

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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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上是否會有困難、題意是否清楚等（黃國光，2016）。 

本文在問卷發放上，並非由筆者逐一發與受訪者，而是先聯繫衛生局主管，在

獲得同意與許可之後，委由他們利用公文系統將問卷發放給具有餐飲場所稽查經驗

的稽查人員，並利用此公文系統回收至各衛生局，而後利用郵政包裹或筆者親自去

領取等方式回收。會採用這樣的方式，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這樣的問卷發放方

式可以確保將問卷發給所有曾經稽查過餐飲場所的稽查人員，比較不會有遺漏。第

二，考量到稽查人員的工作相當繁重，若在同一時間施測，可能無法完成，利用公

文系統發放會讓基層稽查人員了解這是衛生局主管同意的問卷，較能放心作答，此

外，在兩至三周後透過公文系統回收問卷，稽查人員較能利用空閒時間來填答，填

答時間較有彈性，且稽查人員會有一定程度的壓力，必須撥空來作答以繳交給上級

回覆，故會促使稽查人員願意花一些時間來完成問卷，以提高本研究回收的問卷份

數。 

但這樣的發放與回收方式仍有一些可能的缺點，例如稽查人員在填寫問卷時，

可能會應付敷衍，或是揣摩上意來作答而有所偏差，為降低這些偏差及敷衍問題，

本問卷採用匿名調查，且在設計問卷時，刻意減少問題數目，問卷的題目也以了解

稽查人員在稽查時的想法與態度，並未涉及政策執行時的敏感問題（參考表 2），

故沒有標準答案，應可減少回應性的問題及可能偏差（May & Winter, 2000）；此

外，本研究也給各機關約兩至三周的時間來填答問卷，時間較充分，希望稽查人員

能撥空回答，而不要敷衍應付之；最後，稽查人員已是最基層的公務員，在收到公

文系統所發放的問卷後，代答的問題應會較小。 

綜合上述，本文採取這樣的問卷發放與回收方式，主要的目的是想要提高回收

問卷的份數，雖然透過匿名調查與問題的設計，可以降低應答時的偏差問題，此

外，雖然本研究已儘量減少問卷的問題總數，並給予相對充分的時間，但稽查人員

仍有可能不想投入時間，而產生敷衍應付的問題，使本研究回收的問卷，有效問卷

有可能會比較少。在綜合考量下，筆者認為因願意合作的縣市數已經很少，因此提

高問卷回收的份數是比較重要的，因此選擇採取此種問卷發放與回收的方式。 

本文受限於時間及地方衛生局合作的意願，問卷調查針對分別代表高度都市化

地區、都市鄉村混合型態以及鄉村地區的臺北市、新北市以及彰化縣的衛生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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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施測時間為 2014 年 12 月到 2015 年 1 月之間，共回收 123 份問卷，24 其中僅

有 92 份為有效問卷，25 臺北市 50 份，新北市 27 份，彰化縣則是 15 份。 

此外，因本文想要探討稽查人員在面對不同規模的業者時，是否有不同的稽查

風格，筆者在參考縣市衛生局的查檢表，將稽查對象分為宴席餐廳、中小餐廳與夜

市攤販等三大類，故在一份問卷中，會詢問稽查人員在稽查整體餐飲場所、宴席餐

廳、中小餐廳及夜市攤販時，與業者的互動情形，在這四部分中，問卷題目相同

（參考表 2），故可藉此觀察稽查人員是否會在不同稽查對象間有不同的認知。每

道問卷題目均是採用里克特量表（Likert scale），1 到 5 分依序是「非常不同

意」、「不同意」、「普通」、「同意」以及「非常同意」。此外，在問卷的最

後，會請稽查人員填寫性別、年齡、年資、教育背景以及是否為主管等基本資料，

以利後續分析。 

本文的量化分析方法包含主成分分析法、群集分析法、二元羅吉斯回歸法

（ logistic regression）以及多元羅吉斯回歸法（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主成分分析法能夠整合問卷題目，也就是稽查人員對其業務內容的認知

及與業者的互動情形，成為兩個或多個分類維度，找出分類維度後，再透過群集分

析法，將性質相近的樣本聚集，分類成幾個不同的執行風格類型（ Johnson & 

Wichern, 2014; May & Burby, 1998; May & Winter, 2000; May & Wood, 2003），接著

透過羅吉斯回歸法，找出各群集分類界線的方程式，以套用至其他稽查場所的樣本

分布上，最後透過多元羅吉斯回歸法，尋找影響稽查風格的因素（陳正昌、程炳

林、陳新豐、劉子健，2011）。 

                                                      
24 本研究透過各縣市公文系統發放，筆者有向衛生局主管要求填答問卷者，必須是曾經稽

查過餐飲場所的稽查人員，衛生局主管也承諾會將問卷發放給所有符合資格的稽查人員

及相關主管。因此基本上，各縣市在當時曾稽查過餐飲場所的稽查人員應都有收到問

卷，且本研究透過公文系統回收，使稽查人員有一定的壓力必須作答繳交給上級，在回

收的問卷中，臺北市回收 67 份，新北市 36 份，彰化縣則是 20 份。 
25 這顯示稽查人員在填答問卷時，有一部分人可能是以敷衍的態度來作答，故稽查人員雖

然有交回問卷，但有漏答或全都勾選某項目的問題，導致回收問卷中，有效問卷的份數

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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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問卷題目與參考資料 

題號 在稽查整體餐飲場所、宴席餐廳、中小餐廳、夜市攤販時 問卷題目所參考之文獻 

1 我會採取一致的稽查標準，而比較沒有彈性 
Tang et al., 2003; Lo et al., 

2009 

2 
若想要業者符合法規，我會嚴格執行規定，而不是透過 

影響業者的想法態度 

Kitamura, 2000; May & 

Winter, 2000 

3 
關於法規中罰則的運用，我會對業者傾向採取嚴厲的態

度，而不是傾向避免使用罰則 

May & Winter, 2000; May & 

Wood, 2003; Lo et al., 2009 

4 為使業者遵守法規，我認為教育業者是最重要的 

Braithwaite et al.,1987; 

Kitamura, 2000; Tang et al., 

2003; Lo et al., 2009 

5 為使業者遵守法規，我認為嚴格執行法規是最重要的 May & Wood, 2003 

6 我與被稽查者之間，猜忌懷疑多於信任 

Kitamura, 2000; May & 

Winter, 2000; Tang et al., 

2003; Lo et al., 20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質化分析方法則是透過深度訪談法，以了解稽查人員的執法情形，彌補量化模

型可能的疏漏。本文採用半結構式法訪談，筆者在 2016 年 4 月至 10 月間，共訪談

六位稽查人員以及主管，包括臺北市、新北市以及彰化縣衛生局之人員，26 訪談名

單請見表 3，訪談提綱如附錄所示，每次的訪談時間約為 1 小時。 

                                                      
26 本文訪談對象的選取，主要是要驗證量化結果在實務上是否正確或具有意義，因此針對

進行問卷調查的三個縣市進行訪談，原本的規劃是在每個縣市，能夠對衛生局的相關主

管與第一線的稽查人員各一人來進行訪談，特別是以衛生局主管為主，主要的原因是主

管的工作資歷較長，並管理許多稽查人員，比較了解各稽查人員的執行方式與特性，能

分辨各稽查人員異同之處，具備相當的經驗與直覺，但缺乏具體的量化分析結果來驗

證，因此本文的量化分析結果應可與其經驗與直覺來互補與互相驗證。另外，本研究也

希望能在各縣市選取一名基層稽查人員，希望從基層的觀點來了解他們對量化分析結果

的看法與感想，但彰化縣的基層業務繁忙，較難配合訪談時間，故只有訪談相關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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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訪談名單 

地區 編號 身分（匿名） 服務單位 訪談地點 

臺北市 
A1 主管 臺北市衛生局 臺北市衛生局 

A2 稽查人員 臺北市聯合稽查大隊 臺北市聯合稽查大隊 

新北市 

B1 主管 新北市衛生局 新北市衛生局 

B2 稽查人員 新北市衛生局 新北市衛生局 

B3 稽查人員 新北市衛生局 新北市衛生局 

彰化縣 C1 主管 彰化縣衛生局 彰化縣衛生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研究結果 

依據過去文獻，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會受到個人、所在地區與所屬機關、及被

管制業者等特性的影響，以下將分成四個部分來呈現本文的研究結果，第一個部分

呈現稽查人員面對整體餐飲場所時，其稽查風格為何；第二部分呈現稽查人員在稽

查不同餐飲場所時的執行風格，並比較其異同；第三部分呈現不同地區稽查人員的

執行風格，並進行比較分析；第四部分則分析可能會影響稽查人員執行風格的個人

特性因素。 

一、整體餐飲場所的稽查風格分類標準與結果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篩選出兩個分類維度，27 共可以解釋約 54% 的變異，

第一個主成分解釋 33%，第二個主成分則是解釋了 21% 的變異，如表 4 所示。 

                                                      
27 選取分類維度的標準，通常為選取特徵向量值大於 1 的主成分（陳正昌等人，2011），

筆者使用這個標準，篩選出兩個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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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成分分析結果 

問卷題目 
主成分 1 

（嚴厲執法程度） 

主成分 2 

（溝通教育程度） 

我會採取一致的稽查標準，而比較沒有彈性 0.492 0.036 

若想要業者符合法規，我會嚴格執行規定，而不是透

過影響業者的想法態度 
0.788 -0.11 

關於法規中罰則的運用，我會對業者傾向採取嚴厲的

態度，而不是傾向避免使用罰則 
0.716 -0.243 

為使業者遵守法規，我認為教育業者是最重要的 -0.018 0.876 

為使業者遵守法規，我認為嚴格執行法規是最重要的 0.589 0.628 

我與被稽查者之間，猜忌懷疑多於信任 0.523 -0.213 

模型統計量 

特徵向量值 1.996 1.28 

主成分解釋變異程度 33.262% 21.33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 顯示主成分與原變數間的關聯程度，在第一個主成分中，具有高度關聯程

度的變數是稽查人員會採取一致的稽查標準，不會避免使用處罰，不認為教育業者

或改變其想法是重要的，及與業者關係也較多猜忌等，因此筆者將主成分 1 定義為

嚴厲執法程度。在第二個主成分中，原變數與主成分的較具關聯的是稽查人員比較

重視教育業者，或是想要通過改變業者之想法態度來使其願意符合法規，稽查時較

有彈性，較不傾向使用罰則等，因此，筆者將該維度定義為溝通教育程度。 

上述結果顯示臺灣的稽查人員的稽查風格，確實能夠利用兩個維度進行分類。

一個主成分是嚴厲執法程度，另一個則是溝通教育程度，此發現證明了稽查人員可

以同時具有嚴格以及彈性溝通的特質，彌補了 Gormley Jr.（1998）缺乏實證研究基

礎的缺陷。 

我國食安稽查人員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執行分類維度，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臺灣

餐飲場所，相對於歐美國家的標準，進入門檻很低，因此數量眾多，對食安重要性

的認知及遵守法規的意願與能力差異很大，稽查人員在進行稽查時，不僅要依據法

規與查檢表來確實查核餐飲業者的符合狀況，可能也要對部分攤販或夜市業者進行

教育宣導，以免不教而殺，甚至可能導致民怨，因此才可能產生上述兩個分類維

度，即嚴厲執法程度與溝通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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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所得出的兩個分類維度，與各個問卷題目均有高低不同的關聯性，

且這些問卷題目所測知的認知，不僅限於嚴格與寬鬆，也包含使用罰則的傾向、對

教育業者之看法及其與被稽查者的信任關係等，其所包含的認知面向較廣，所能夠

解釋的稽查風格態樣更具豐富度與多元性，此不但提升分類維度的解釋能力，亦避

免利用多元維度可能無法提出有效分類之缺陷，據此，筆者認為利用兩個分類維

度，較適合解釋我國餐飲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 

利用上述兩個分類維度，本文利用群集分析可將稽查風格分成三類，28 如圖 2

所示。 

 
圖 2 整體餐飲稽查人員稽查風格分類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8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所選取出的兩個維度，再利用群集分析，將稽查人員的風格分成

三類，如圖 2 所示。第一個類型有 26 人，約占 28%；第二個類型有 31 人，占 34%；第

三個類型有 35 人，占 38%，三類共計 9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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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將各類別的稽查人員的特性呈現在表 5 及表 6，表 5 顯示第一類型稽查人

員在嚴厲執法程度的得分最低，但溝通教育程度是最高的，表 6 結果也顯示他們在

稽查時，有較高的彈性，會比較想用教育溝通的方式讓業者符合法規，且比較不傾

向使用罰則，並較信任業者等，因此筆者將此類型稽查人員稱為溝通協調型。 

第二類型的稽查人員，表 5 顯示其嚴厲執法程度居中，溝通教育程度最低，表

6 結果顯示他們在多數的問卷題目中，其平均數都處於中間值，他們的特性是這類

人員認為教育業者與嚴格執法能讓業者遵守法規的比例是最低的，此顯示其並不是

很認同嚴格執法與教育業者有效，因此他們可能僅依照檢查表進行檢查，不太會教

育業者，也不會太嚴厲，據此，筆者將此類定義為例行公事型。 

表 5 各分類群集中心 

 
第一類型 

（溝通協調型） 

第二類型 

（例行公事型） 

第三類型 

（嚴格執法型） 
顯著程度 

溝通教育程度 1.930 -1.420 0.489 0.000 

嚴厲執法程度 -2.112 -0.953 1.737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6 稽查人員風格與特性 

項     目 溝通協調型 例行公事型 嚴格執法型 

我會採取一致的稽查標準，而比較沒有

彈性 

2.462 2.548 2.971 

若想要業者符合法規，我會嚴格執行規

定，而不是透過影響業者的想法態度 

2.077 2.903 3.714 

關於法規中罰則的運用，我會對業者傾

向採取嚴厲的態度，而不是傾向避免使

用罰則 

2.269 2.968 3.571 

為使業者遵守法規，我認為教育業者是

最重要的 

4.808 3.741 4.629 

為使業者遵守法規，我認為嚴格執行法

規是最重要的 

3.538 2.903 4.057 

我與被稽查者之間，猜忌懷疑多於信任 2.500 2.838 3.25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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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型的稽查人員，表 5 顯示其在嚴厲執法維度得到最高的分數，在溝通教

育程度上的分數則在中間，表 6 的結果顯示他們在稽查時，會比較嚴格執法，有一

致標準，比較沒有彈性，若發現違規，也比較傾向使用罰則，但他們也認同教育業

者的重要性，只是採取較為威嚇的態度進行（Braithwaite et al., 1987; Gormley Jr., 

1998; Kagan, 1989; May & Burby, 1998; May & Winter, 2000），於是將此類定義為嚴

格執法型。 

最後，表 6 顯示我國不同類型的稽查人員在教育業者的題目上，得分均不低，

顯示稽查人員都一定程度認為稽查行為亦帶有教育性質，與日本的情形相似

（Kitamura, 2000）。 

由上可知，臺灣稽查人員執法風格可利用嚴厲執法程度以及溝通教育程度兩個

維度分類，將稽查風格分為溝通協調型、例行公事型以及嚴格執法型，顯示不同類

別的稽查人員存有相異且多元的執法風格。 

二、稽查人員面對不同餐飲場所之執行風格的比較分析 

本文將上述以稽查人員稽查整體餐飲場所所找出來的分類維度及分類標準，應

用到其他三種餐飲場所的稽查上，其步驟如下：第一，筆者利用羅吉斯回歸模型來

找出整體餐飲場所的分界線，由於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可以分成三類（如圖 2 所

示），因此筆者估計三條分界線，29 換句話說，這三條線就是圖 2 當中將三個執行

風格類型分開來的界線，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在將稽查人員於不同餐飲場所的執行風

格進行分類時，有一致的分類標準。第二，將每一位稽查人員對於不同餐飲場所的

問卷調查結果代入前述所得到的兩個分類維度中，得到不同的主成分得分。第三，

利用第一步驟所得到的三條分類界線，來定位每一個稽查人員在不同稽查對象間的

執行風格是屬於哪一類，最後分類結果如表 7 所示。 

                                                      
29 筆者找出各組分類的迴歸線後，在概念上，可將稽查人員在回答問卷之答覆代入兩個主

成分之中，得到其在兩個主成分的分數，繪於圖 2 上，然後就可透過分組回歸線將每一

個點分類到不同的類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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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稽查人員在不同稽查對象的風格（單位：人） 

稽查對象 溝通協調型 例行公事型 嚴格執法型 

整體餐飲場所 26 31 35 

宴席餐廳 24 36 32 

中小餐廳 27 35 30 

夜市攤販 16 43 3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7 第一行顯示稽查人員被問到針對整體餐飲場所的認知與互動情況時，其執

行風格是以嚴格執法型的比例最高，但這些稽查人員在被問及於實際餐飲場所的稽

查時，該表第二行至第四行的結果顯示，其執行風格是以例行公事型為主，溝通協

調型則是比例最低者。 

此外，表 7 顯示稽查人員在宴席餐廳與中小餐廳的執行風格分布較為接近，但

與其在稽查夜市攤販時的執行風格有很大不同，基層稽查人員在面對夜市攤販時，

會有更多稽查人員採用例行公事的方式執法，且溝通協調型的人數大幅下降。 

本文的訪談結果顯示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會因業者之類型或規模而不同，主要

影響因素可能有二：第一，地方政府對於不同餐飲場所之法令規範不同，宴席餐廳

與中小餐廳的稽查均須依照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進行，但夜市的稽查卻由各地縣

市政府自行訂定規範，法規的不同導致稽查人員可以使用的管制工具不同，也影響

到其執行風格。 

第二，餐飲業者的不同特性也會影響其與稽查人員的互動，例如宴席餐廳與中

小餐廳的業者的食品安全水準通常較高，稽查人員較能採用溝通協調的方式執法，

但亦有稽查人員認為宴席餐廳單次服務的消費者數較多，若食品衛生出現問題，對

於社會造成的影響較大，因此必須採用較為嚴格的方式執法，如受訪者表示： 

我是覺得比較大型的，原則上公司就有衛管人員，會比較願意去配合（食

品安全稽查）。基本上，（業者）規模有差還是有差。（受訪者 B1） 

我們對大廠比較嚴格，我們是覺得你比別人更專業，一個錯誤會影響全

國，民眾是信任你的招牌才來。（受訪者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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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夜市攤販，因此類型業者的食安認知較低，且業者數量較大，稽查人員

必須在短時間內稽查許多業者，故難以採用嚴厲或是溝通的方式執行政策，因此不

得不使用較為例行公事的執行風格，如受訪者表示： 

夜市業者都很忙，他們的（食安）水平也沒那麼高，再來，會有一個想

法，我不改生意就很好了，我改一改會更好嗎？（受訪者 C1） 

沒辦法溝通，你過去他就會說他沒空，你不要來煩，後面都在排隊，除非

你很早去，他會覺得你打擾他的生意。沒辦法嚴格，不是說不嚴格，是很

多條件就沒辦法配合。（受訪者 C1） 

三、不同地區稽查人員執行風格之比較分析 

過去文獻顯示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可能會受到所在地區及所屬機關的影響，本

文首先將上述分類結果與地區別進行卡方分析，30 以了解不同地區稽查人員的執行

風格是否有明顯不同，然後運用質化訪談方式，來探討其可能原因，31 分析結果如

下述： 

第一個研究發現是不同地區的稽查人員，其執行風格的分布情形明顯不同。表

8 顯示稽查人員在面對整體餐飲場所時之稽查風格，臺北市以嚴格執法型的人員最

多，新北市則是嚴格執法型與例行公事型人數相近，彰化縣則以溝通協調為主要的

執法風格。 

                                                      
30 本文係針對三個縣市的稽查人員進行調查，問卷中有詢問稽查人員的個人特徵，如性

別、教育背景、年資、年齡、及是否擔任主管職等，但對於機關別與地區別的因素，因

各縣市只有一個衛生局，故在相同縣市的稽查人員會面臨同樣的地方法規、上級領導風

格、組織文化及地區特性等，因機關因素與地區因素互相影響而難以區分，本文只能透

過訪談法來進行初步的釐清與了解。 
31 因本文的研究設計，無法有效分離稽查人員「所在地區」與「所屬機關」兩個變數，故

在探討不同地區稽查人員執行風格有明顯差異的影響因素上，會將兩者視為一個整體變

數來進行說明，也就是會綜合探討可能的影響因素，如地區特性、領導風格、或組織文

化等。讀者可參考前述第貳章第三節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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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整體稽查風格與地區間之關聯 

 

地區 
總計 

臺北市 新北市 彰化縣 

類型 

溝通協調型 12 5 9 26 

例行公事型 16 12 3 31 

嚴格執法型 22 10 3 35 

總計 50 27 15 92 

卡方檢定 

卡方值 10.135 P 值 0.03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不同地區稽查人員有不同的執行風格，訪談結果顯示，臺北市稽查人員之所以

會以嚴格執法型為主，可能與其境內有較多的宴席餐廳，以及市民對食品安全的要

求較高有關，此係因宴席餐廳單次出餐影響的消費者數較多，使政府必須加強稽

查，而市民對於食品安全的要求較高，有許多的檢舉案件，使政府的稽查壓力提

高，因而多數稽查人員採用嚴格的方式執法。 

市民比較嚴格一點，而且像是臺北大型餐廳也多，你一次出餐受影響的人

很多，宴席餐廳你用法跟他說，他也比較懂。可能也因為我們檢舉案比較

多，檢舉案我們會比較嚴格。（受訪者 A2） 

新北市以嚴格執法與例行公事兩型為主，訪談結果顯示可能與其境內餐飲場所

眾多，且型態差異很大有關。新北市境內餐飲場所眾多，且食安稽查人員相對較

少，因此工作負擔很重，為有效率地達成稽查總數的目標，稽查人員易形成例行公

事型的執行風格；此外，新北市內有開發程度較高的區域，例如板橋區與新莊區，

其業者型態與臺北市較為相近，稽查人員在這些地區會偏向採用嚴格的方式執法，

但市內也有與鄉村地區較為相近的地區，例如三芝區，業者多為中小餐廳或是小型

攤販，對於食安認知較低，故稽查人員在這些區域就會偏向採用例行公事的方式執

法。 

新北的話，他就是臺灣的縮影，各種都有，都市的很都市，鄉下的很鄉

下，新北的稽查人員就看態度，有的是比較沒有彈性，有的是說看過的業

者百百種，跟他說也聽不進去，可能就會放鬆一點，業者有進步一點就

好，差異上會比較大。（受訪者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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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則是以溝通協調型為主，訪談結果顯示可能是與餐飲業者型態及政府主

管機關的特性有關。彰化縣境內較多小型業者，對於食品安全的認知較低，若採用

嚴格方式執法，則會有很多違規案件，且民眾不易接收，故不宜採用嚴格的方式稽

查；且該縣衛生機關首長以教育與輔導業者為最高原則，認為應對於業者採行溝通

教育的方式執法，甚至提供業者食安資訊，使其能夠遵守法規。此外，衛生局加強

對消費者的教育宣導，希望透過對於買賣雙方的教育輔導，達成保障食安的目標，

因此，彰化縣呈現出以溝通協調為主的稽查風格。 

我很嚴，但我會跟他溝通，你不能不教而殺，你沒有一定程度的嚴格，他

不會守法，但我嚴格的前端是要先教育。輔導本來就是我們的責任啊！

（受訪者 C1）32 

本文的第二個發現是，雖各地區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分布不同，但各縣市稽查

人員面對夜市攤販的執行風格分布卻有共通點，均以例行公事型為主，惟臺北市的

稽查人員也有很多是屬於嚴格稽查型，如表 9 所示。 

表 9 夜市稽查風格與地區之關聯 

 

地區 
總計 

臺北市 新北市 彰化縣 

類型 

溝通協調型 4 7 5 16 

例行公事型 24 14 7 45 

嚴格執法型 22 6 3 31 

總計 50 27 15 92 

卡方檢定 

卡方值 10.596 P 值 0.03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與各縣市內夜市攤販的型態有極大關聯，我國夜市攤販流動性高，對於食品

安全的認知與符合法規的意願較為低落，稽查人員較難與其進行有效溝通，甚至會

發生衝突，在多次衝突後，稽查人員會選擇按表操課的稽查方式，以減低衝突，加

                                                      
32 對於此受訪者所說的我很嚴，從語意來看，應是受訪者會嚴格執行法規，但為了要使業

者守法，受訪者傾向運用教育溝通與輔導的方式，因此不是採取嚴厲的態度或威脅處罰

的意思，就本文的分類類型來看，應屬於溝通協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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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夜市攤販數量龐大，若要在短暫的時段完成稽查，勢必僅能按檢核表勾填，導致

例行公事型的稽查風格占多數。 

惟臺北市的夜市攤販多有造冊登記，需取得攤販證方可執業，且臺北市有較多

夜市是屬於觀光夜市，攤販多半在固定攤位販售食品，稽查上較為方便，市民對於

夜市的要求亦較高，加之臺北市稽查人力相對其他縣市是較充足，能夠有餘裕對於

業者進行較為嚴格的稽查，因此有較多稽查人員是屬於嚴格稽查型的。如受訪者所

言： 

夜市是領有攤販證的，我們臺北市有 14 個夜市區，攤販有主管機關是市

場處，我們有訂市場的攤販管理條例，稽查違規（名單）會給市場管理

員，違規記點到兩次，就會撤攤。（受訪者 A1） 

四、影響稽查人員執行風格的個人特性因素 

過去研究顯示稽查人員的年資、年齡、及教育背景等因素可能會影響其執行風

格。表 10 顯示稽查人員的教育背景會影響其執行風格。食科營養科系畢業的稽查

人員，其執行風格比較多是屬於嚴格執法型，此可能是因為他們對食品安全風險的

認知較強，在稽查業者時傾向採用嚴格的方式。具護理教育背景的稽查人員則有較

多是屬於溝通協調型，此與他們較熟悉與病患溝通，故對業者會抱持著較為彈性、

溝通與輔導的態度執法，這結果也符合 Gormley Jr.（1998）的理論假設。教育背景

為環保環工的稽查人員，則較多是屬於例行公事型，這可能因其專業養成過程中，

他們習於依照實驗步驟來進行，故在實際稽查時，較會以按表操作方式執法。 

表 10 教育背景與整體稽查風格之關聯 

 
教育背景 

總計 
食科營養 護理 環保環工 管理 其他 

類別 

溝通協調型 2 20 4 0 0 26 

例行公事型 5 10 8 1 7 31 

嚴格執法型 11 8 5 3 8 35 

總計 18 38 17 4 15 92 

卡方檢定 

卡方值 32.167 P 值 0.0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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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結果也顯示稽查人員的年資越深，比較會因餐飲場所之不同而改變執

行風格，如表 11 所示。表 11 顯示年資三年（含）以下會轉變執行風格的稽查人員

約有 40%，年資三年以上會轉變執行風格的稽查人員比例約 60%。 

表 11 年資與風格變動之關係 

 

年資 

0-1 1-2 2-3 3-5 5-10 10-20 >20 總計 

風格 

變動 

無 16 12 4 10 4 1 0 47 

有 5 13 4 5 11 6 1 45 

總計 21 25 8 15 15 7 1 92 

卡方檢定 

卡方值 15.27 P 值 0.0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訪談結果顯示餐飲業者的經營型態多元，具有不同的食品安全認知與守法能力

與意願，稽查人員若僅採用一套執法方式來稽查，將會降低執法效率，新進的稽查

人員較不熟稔業務，可能會採用較為一致的方式執法，但較資深的稽查人員則會視

業者之不同，採用不同的執行方式，提升稽查效率。 

新稽查人員只知道法規，沒什麼經驗，就是很直，但老稽查人員會站在替

業者著想，同時又達到我們的要求，老稽查人員會想其他方法讓他達到規

定。最主要的就是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好的稽查人員就該這樣轉變，針對

不同的業者有不同的做法，老稽查人員就會這樣做，我也會這樣做。（受

訪者 A2） 

最後，在上述卡方分析之外，本文利用多元羅吉斯回歸模型來檢視哪些個人因

素會影響執行風格。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在夜市攤販的稽查上，地區、年資、教育背

景與性別的影響具有統計顯著性，33如表 12 所示。表 12 的統計分析結果是以嚴格

執法型為基準，結果顯示年資較深的稽查人員會越偏向採用溝通協調或是例行公事

的執法風格，此顯示新進稽查人員多是屬於嚴格執法型，但隨著與夜市攤販互動的

                                                      
33 本文也利用多元羅吉斯回歸模型來檢視哪些因素會影響稽查人員在面對整體餐飲場所時

的執行風格，整體統計模型雖然顯著，但分析結果顯示沒有一個因素呈現統計上顯著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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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增加，就可能會演化為其他兩種不同的執法風格，有些稽查人員認為以溝通協

調的方式執法，較能夠達成目標，但有些稽查人員卻認為夜市攤販難以溝通輔導，

於是採用例行公事的形式執行政策。 

此外，若稽查人員為男性，則其執行風格，相對於嚴格執法型，會有較少的比

率屬於例行公事型。最後，臺北市的稽查人員，在面對夜市攤販時，有較高比例是

採用嚴格的方式執法；稽查人員的教育背景若是食科營養相關科系畢業的，則相對

於嚴格執法型，有較少比率會是例行公事型的，這些統計分析結果與上述卡方分析

的結果相同。 

表 12 影響夜市攤販稽查風格之因素 

 

溝通協調型 

（以嚴格執法型為基準） 

例行公事型 

（以嚴格執法型為基準） 

男性 
-0.668 

(1.063) 

-1.618* 

(0.829) 

年齡 
-0.208 

(0.350) 

-0.135 

(0.243) 

教育程度 
0.729 

(0.999) 

0.972 

(0.704) 

年資 
0.715** 

(0.323) 

0.608*** 

(0.233) 

工作量 
0.054 

(0.619) 

0.263 

(0.445) 

管理職=1 
-0.749 

(1.245) 

-0.383 

(0.792) 

護理=1 
0.053 

(0.118) 

-0.518 

(0.818) 

食科營養=1 
-1.473 

(1.530) 

-1.573* 

(0.911) 

環保環工=1 
-2.970 

(1.271) 

-0.049 

(0.843) 

臺北市=1 
-2.922*** 

(0.987) 

-1.632** 

(0.749) 

彰化縣=1 
-0.784 

(1.089) 

-0.692 

(0.963) 

1. n=92，p=0.0360，R2=0.1867，log likelihood=-76.88。 

2. ***p<0.01，**p<0.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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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臺灣餐飲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可以用嚴厲執法程度與溝通教育程度

等兩個維度來進行分類，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可分成三類，即溝通協調型、例行公

事型與嚴格執法型，影響稽查風格的因素包含稽查人員的性別、教育背景、年資、

所處地區及餐飲業者的規模等。本文並透過質化訪談，確認了量化分析結果所呈現

的執行風格與受訪者在稽查現場的觀察經驗相符合，34 並且也深入了解哪些因素會

影響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 

整合理論與實證研究結果後，可以發現我國稽查人員在進行業務時，會受到個

人因素、業者型態、及所在地區的影響，並非採取風險最小、成本最低的例行公事

的執法風格，反而會依照所面臨的管制環境不同，而調整其執法策略，35 本文研究

結果更顯示，稽查人員過去的學科養成、稽查年資、與所在地區與機關等因素，會

對官僚形塑出不同的思維，並依據現實情形來調整其執行方式，使其在執行政策

時，能夠有較好的自我調適與表現。 

伍、結論 

管制人員的執法行為，決定政策執行的成果，然而稽查人員卻面臨到基層官僚

的困境，在多重的壓力下，會產生不同的執法行為。本文針對臺灣三個縣市的第一

線餐飲稽查人員進行研究，統計結果顯示出稽查人員的風格可以用兩個維度進行分

類，分別是嚴厲執法程度以及溝通教育程度，與過去主張兩種分類維度的文獻相符

（Gormley Jr., 1998; Kitamura, 2000; May & Burby, 1998; May & Winter, 2000），但

我國的分類維度的內容則與國外實證研究所得出的維度內容不同，突顯臺灣獨特的

分類標準。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臺灣餐飲場所，相對於歐美國家，進入門檻很

低，因此數量龐大，業者們對於食安重要性的認知及遵守法規的意願與能力有很大

差異，稽查人員除了必須依據法規檢查，尚可能需要依據業者的狀況與能力來進行

                                                      
34 筆者於訪談過程中，受訪者認為本文的分類結果與實況相近，確實能夠將稽查人員分成

溝通協調型、例行公事型與嚴格執法型三種，誠如受訪者所述：「我覺得滿有趣的，有

趣是說這還滿寫實的，像嚴格執法型，其實不只是公務員，人也是這樣」（受訪者

C1）。 
35 此種情形與 Bowling 等人（2004）指出官僚在預算過程中並不會追求積極預算極大化或

是消極不爭取預算，而是在現實的狀況中，權衡出適合的預算規模之結果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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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宣導，以免不教而殺，而引發民怨，因此才會有嚴厲執法與溝通教育兩個分類

維度。 

筆者認為此分類方式除了適合用來分類食安稽查人員之執行風格外，也應可應

用到臺灣其他稽查人員執行風格的分類上，只要他們是面臨類似的管制環境，也就

是民間業者進入門檻較低的情況下，稽查人員可能都需要對業者進行教育宣導。 

利用上述兩個分類維度，可以將我國餐飲稽查人員分成三類，分別是溝通協調

型、例行公事型以及嚴格執法型。與國外文獻較不同的是例行公事型稽查人員的存

在。統計結果更進一步指出，稽查人員在面對不同的稽查對象時，會有不同的執行

風格，特別是在面對夜市攤販時，稽查人員會偏向例行公事型。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國有許多小型的夜市攤販，這些數量龐大的小型業者於食

安的認知較低，想要符合食安法規的意願也不高，36 但卻有一定的風險，在這情況

下，稽查人員除了嚴格執法之外，可能還要肩負教育業者，與業者溝通，以改變業

者的態度想法等工作，讓業者知道相關食安法規，了解這些法規背後的涵義及對食

安的幫助，然後才有可能願意主動去調整準備食物的流程與行為，以提高食安水

準，因此我國稽查人員才會有一分類維度是與業者溝通教育相關的。 

但各縣市衛生局的稽查人員數量偏少，中小型餐飲業者數量龐大，民眾對食安

的關心與要求日漸提升，因此每位稽查人員所要稽查的餐飲場所數量很多，在這樣

的工作壓力下，特別是小型業者又不太願意配合，因此嚴厲執法與溝通教育都有其

主客觀的限制，導致有許多稽查人員採取例行公事型的執行風格。 

因本文篇幅有限，沒有辦法更深入探討例行公事型稽查人員的形成原因與影

響，而有待未來研究探討，但本文對這名詞並沒有褒貶之意，純粹是從前述量化與

質化分析所得到的結果，例行公事型稽查人員仍偏向採取一致的稽查標準及嚴厲的

態度，但並不太認同教育業者或嚴格執法會使業者遵守法規，但他們的執行風格使

其能在一定的期間內稽核較多的業者，因此能提高稽查的業者家數，並會依法規予

以處罰，因此是有一定貢獻的。 

此外，本文也以量化與質化的研究方法來探討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稽查人員的

執行風格，結果顯示稽查人員的性別、教育背景、年資、所在地區等，都可能會影

                                                      
36 這是綜合前述第貳章第二節中過去的研究結果，與第參章中，本文的訪談結果所歸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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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執行風格，且其在面對不同類型稽查對象時，也會有不同的執行風格。 

例如，本文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稽查人員有較多是屬於嚴格執法型，彰化縣的

稽查人員則以溝通協調型的比例最高，會有這樣的分布情形，這可能與各縣市政府

衛生局的目標、業者特性、與市民需求不同有關，臺北市可能是因市民對於風險的

認知較強，中大型的餐飲場所較多，導致稽查人員的執行風格偏向嚴格執法型；彰

化縣衛生局以教育與輔導業者為目標，且小型餐飲業者較多，對食安風險認知較

低，因而型塑出以溝通教育為主的稽查風格。 

在本文三個研究假設的驗證上。首先，臺灣的稽查風格確實可由嚴厲執法程度

與溝通教育程度等兩個維度分為三個風格類型，這是符合研究假設一的；再者，稽

查人員的風格會因為業別不同而有所差異，但與假設不同的是，稽查人員在稽查大

型業者與小型業者時，嚴格執法型的比例沒有甚麼太大的改變，反而是面對夜市攤

販時，稽查人員傾向以例行公事型的方式執法，而非假設中的以嚴格的方式稽查；

最後，本文研究結果顯示稽查風格會受到稽查人員所在地區及個人的某些特性，如

性別、教育背景、與年資等的影響，這也符合了研究假設三。 

另外，本文從問卷調查中，發現有一部分的稽查人員在面對不同類型的餐飲業

者時，會採取不同的執行風格，這是過去文獻中沒有發現到的，因為過去相關文獻

的研究設計，大多是調查不同地區的稽查人員對某一類業者的執行風格，或是調查

稽查人員對不同規模的業者所採取的執行風格，但並沒有像本文一樣針對同一稽查

人員，調查他們在稽查不同類型業者時的想法。 

因此過去學者的研究結果，並沒有辦法明確指出哪些稽查人員在不同稽查對象

間執行風格會有轉變？又會如何轉變？本文受限於過去相關的研究較少及原本的研

究設計，因此筆者很難發展出一個完整的架構，而有待未來的繼續研究。 

筆者初步認為稽查人員個人執行風格之轉變，應具有一個特殊的機制，此種機

制可能來自於與業者長期互動所累積出的信任關係而來（Pautz & Wamsley, 

2012），信任關係的不同，可能造成稽查人員演化出一套應變機制，當其接觸不同

的業者時，便會啟動不同的稽查模式，因而使得稽查人員在不同對象間轉變稽查方

式與風格。 

此外，本文結果顯示稽查風格反映基層官僚的認知，但其認知是如何養成的？

亦是有趣的研究議題。特別是基層官僚的認知會影響其後續公職生涯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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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e & Henne, 1986），認知的形成在目前政治學與公共行政的研究上，仍有許

多無法解釋之處，未來或可透過整合心理學、腦神經科學與社會科學等學科之跨領

域研究，來探索稽查認知之養成，以更深入檢視現有的理論及實證結果，並了解基

層官僚之行為為何並未完全符合理性選擇理論之情形（Bowling et al., 2004），總

之，稽查風格之研究，除了過去研究的分類結果、風格轉變以及影響因素外，未來

亦可深入挖掘基層官僚認知養成之過程，豐富該項研究領域之廣度與深度。 

最後，本文除了在學術層面與理論對話外，亦期待能夠貼合實務，提供縣市衛

生局招募人力及分派人力之參考。本文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會形成不同

的執行風格，因此地方衛生局可參考本文結果來招募適合的稽查人員；此外，本文

認為上述三類執行風格的稽查人員均有其適合的稽查對象，例如嚴格執法型的稽查

人員可以被分派去稽查屢犯的餐飲業者，或是食安風險較高的餐飲場所；溝通協調

型的稽查人員則可被分派去稽查配合法規意願較高的餐飲業者；例行公事型的稽查

人員則可被指派去稽查夜市攤販等，就可以在一定時間內，按照最基本的食安檢查

表稽查許多業者，而有嚇阻之效，且又可以節省稽查人力。故地方政府應能利用本

文結果將人力做最有效的分派，提升稽查效率，增進我國餐飲業的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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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深度訪談提綱 

1. 請問您或所屬稽查員在稽查時，是否會針對宴席餐廳、中小餐廳以及夜市攤販，

採用不同的稽核方式與策略嗎？請問您的經驗，本文的量化分析結果是否符合實

際狀況？稽查員執行風格的類別及名稱是否合理？為什麼稽查員在稽查夜市攤販

時，會比較傾向採用例行公事型的執行風格？ 

2. 請問稽查人員到餐飲場所稽查時，最常遇到的困難是什麼？宴席餐廳、中小餐廳

跟夜市的攤商，誰比較願意配合稽查員？為什麼？這會影響稽查員的執行風格

嗎？ 

3. 如果稽查後發現業者不符合法規？稽查員會直接開罰？還是會進行溝通以及輔

導？哪種方式比較有效？ 

4. 您覺得為什麼三個縣市稽查員之執行風格有明顯差異呢？ 

5. 您覺得不同特性的稽查員，如不同性別、年資、與教育背景者，他們對於業者的

稽查行為會不會有不同？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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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pectors face the bureaucratic dilemma and great pressure when 

implementing the law.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s, they may adopt 

different enforcement styles, which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regulatory 

policy.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nforcement styles of sanitation 

inspectors when inspecting different types of eating and drinking facilities in 

three counties and cities in Taiwan. It also tries to find ou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enforcement styles. 

The result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how that the styles of the 

inspectors can be classified by two dimensions, based on the degree of strict 

enforcement and the degree of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Using cluster 

analysis and the above two dimensions, the inspector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yles, i.e.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style, the routine style, 

and the strict enforcement style. Inspectors tend to adopt routine style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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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ing with night market vendors.  

Fin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pectors, 

such as gend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enure of duty, and areas where 

they implement the law, are likely to affect their enforcement styl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local health authorities consider the enforcement 

styles of their inspectors when assigning them to inspect different eating and 

drinking facilities. It ma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food safety management.  

Keywords: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enforcement 

style 


